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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本實施要點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 
    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導正學生不勞而獲的觀念，從做中學習，藉工讀機 

會養成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培養其主動積極的服務、獨立自主精神。 
三、實施對象： 
   （一）全校學生。 
   （二）家境清寒者。 
   （三）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及格且無記過以上處分者。 
    (四) 須經家長同意。 
四、組織人員與職掌： 
       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負責工讀制度之規劃、審查及管理事宜，委員會置委員 9人，

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由校長聘請行政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主計主
任、圖書館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各一人兼任。 

五、規劃與實施： 
    (一)申請工讀： 
        1.志願工讀學生應填具申請書（清寒學生須檢附有關清寒證明）並取得家長同意 

及導師簽章後申請，於上一學期期末規定時間內，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 
請。 

        2.申請人數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審查委員會以第三條第二款為錄取順序之依據決 
          定人選：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父或母為重病、特殊事故、特殊境遇、單親 
          家庭。 
    (二)工讀員額： 
        工讀人數以不超過每學期在籍學生總數百分之一為原則，但學校得於教育部補助金額

內視校內業務調整工讀學生之人數及工讀時數。 
    (三)工讀薪資與時間： 

 1.依勞動部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計算。 
2.工讀時間為指定期程內以每日一小時為原則，每月累計不超過 48 小時。 
 3.工讀生的薪資依實際工讀時數給付。 

 (四)工讀生管理： 
     1.審查委員會分配工讀生工讀之處室，該學期配合完成處室工作任務需求。 

  2.工讀生工讀項目與要求，由工讀單位規定並管理。 
  3.各工讀單位應特別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性，以維護工讀生之安全。 
 4.各工讀單位應於每月二日前（逢假日順延一日）將前月工讀生簽到表送至教務 
   處註冊組彙整，以利工讀薪資的發放。 

    (五)輔導與獎勵： 

 學期中若有表現不佳之情事，經業務負責單位輔導後仍未改善，所屬之處室主任 

 可提出停用並簽請校長核准後，取消工讀資格，由備取者遞補；表現優異者列為 

 下學期優先派用。 

六、本要點經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